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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環評目的

敦促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政策研提機關

於政策研擬或決策過程中，納入環境因素考

量，並賦予政策研擬及決策機關主動檢視政

策是否有影響環境之虞及是否進行政策環境

影響評估的義務。

政策環評並無否決權，僅具徵詢性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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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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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名稱 政策細項共13項

一、工業政策
工業區設置

能源密集基礎工業政策

二、礦業開發政策 砂石開發供應

三、水利開發政策 水資源開發政策

四、土地使用政策

高爾夫球場設置

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變更

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範圍變更

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-僅適用面積10公頃以上者

直轄市、縣(市)區域計畫

五、能源政策 能源開發政策

七、交通政策 重大鐵公路發展

八、廢棄物處理政策
垃圾處理-焚化爐轉型為地區生質能源中心及掩埋場
活化再生

九、放射性核廢料處理政策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



環保署政策環評徵詢意見情形
政策環評受理情形-共30案

完成15案

類別 政策名稱細項

已完

成徵

詢作

業

1.工業區設置
2.鋼鐵工業政策
3.水資源開發政策
4.高爾夫球場設置
5.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變更
6.擴大土城都市計畫（土城彈藥庫附近
地區）案

7.擴大馬公都市計畫
8.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
定區計畫案

9.北部與東部間交通路網
10.垃圾處理（焚化爐轉型為地區生質

能源中心及掩埋場活化再生）
11.擴大三重及蘆洲都市計畫
12.新訂三峽麥仔園地區都市計畫
13.新北市區域計畫
14. 離岸風力發電區塊
15.臺中市區域計畫

徵詢中1案 補正8案
撤回5案 其他１案

類別 政策名稱細項

徵詢
中

新訂望安花宅聚落歷史風貌特定區計畫

政策
研提
機關
補正
中

1.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範圍變更

2.新訂中部科學工業園區（后里園區）附
近特定區計畫

3.擴大五股（部分更寮及水碓地區）都市
計畫

4.新設(含擴建)科學園區

5.新訂清境風景特定區計畫

6.放射性廢棄物管理

7.砂石開發供應

8.擴大后里主要計畫（森林園區）

申請
撤回

1.石化工業政策

2.能源開發政策

3.事業廢棄物清理政策－填海造島

4.新訂七星潭風景特定區

5.新訂機場捷運A11、15及16站計畫

其他 全國區域計畫 4

自願辦理

自願辦理
程序終止，建議循國土計畫
法之部門計畫辦理政策環評

原能會102.5.27來函表示：
配合組織改造時程，移交經
濟及能源部辦理



政策環評實施效益

確實盤點政策之共通性環境議題及因應對策，作成
相關徵詢意見，據以納入後續開發行為規劃及環評

之參考基準，達上位政策指導之效。

引導個案開發行為合理性規劃，以利後續環評審查
，進而提升審查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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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環評實施效益-離岸風電電區塊政策

經濟部104.12.30函送，經2次小組會議，105.12.28作成徵詢意見

針對共通性環境議題及因應對策，建立開發行為規劃及環評參考基

準，達上位政策指導之效

意見徵詢過程除廣納各方建議，並與經濟部能源局持續溝通，如中

華白海豚緩衝帶規劃對發電量之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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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方案 劃設500 m 劃設1000 m 劃設1500 m

面積 km2 1,528 1,520 1,510 1,498

電量 GW 5.46 5.43 5.40 5.35

政策環評已獲致共通性議題之

因應對策，將加速個案環評審

查效率



政策環評實施效益-離岸風電個案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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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將共通區位特性之航道外9案離

岸風電案件，合併辦理專案小組聯

席 意 見 陳 述 會 議 、 現 場 勘 察

(106.6.20)及初審會議(106.6.30) 。

送審時程相近航道內6案亦相同，合

併辦理專案小組聯席意見陳述會議

、現場勘察 (106.7.14)及初審會議

(106.7.31)。

以政策環評徵詢意見為上位基準，

合併討論共通性議題，提升個案環

評審查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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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泥業政策環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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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使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功能持續發揮，本署積極建

議水泥業及礦業辦理政策環評。

行政院張政委景森105.10.28、12.29及106.1.17開會研

商，獲得初步共識：

請經濟部研議提出水泥
業（含大理石、石灰石
原料等主要礦石原料探
採）政策環評，未來由
本院或中央目的事業主
管機關（經濟部）核定，
以作為各開發案之上位
政策指導。



水泥業政策環評-建議評估事項

盤點水泥工業可能
之事業廢棄物再利
用來源及數量

按水泥工業與礦業
上下游關聯性估算
非金屬礦物之可能
調降空間

依盤點礦需求量，
考量礦業開採之區
位、工法、環保措
施、復原等事項

以『循環經濟』為主軸



水泥業政策環評-辦理情形

針對行政院決議之「水泥業（含大理石、石灰石

原料等主要礦石原料探採）政策環評」，經濟部

目前已委託辦理後續環境影響評估內容及範疇之

意見徵詢程序，徵詢對象包含開發業者、政府機

關及環保團體等，預計於107年6月底前提送政策

評估說明書至本署徵詢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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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展望-環評法修正方向

強化政策環評功能，引導個案開發

以專章規定政策環評，強化政策環評功能

將政策環評與開發行為個案環評相連結

個案開發行為若符合已實施政策環評之政策，於一定

條件下，得簡化環評審查程序，並得不受環評法施行

細則第19條所定表列進二階之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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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一. 政策環評之目的，係敦促政策研提機關於政策研擬或決策過程中，

將環境因素納入參酌修正，另透過環評資訊公開公眾參與之平台，

與環保機關及權益相關民眾團體溝通互動，希望建立機關間一致共

識，協助解決後續開發行為可能遭遇之關鍵性環境議題。

二. 本署針對「離岸風電電區塊政策」已獲致共通性環境議題及因應對

策，個案開發行為符合其上位政策，有助於審查效率之提升。

三. 水泥業和礦業未來是循環經濟之重要一環，透過政策環評獲致政策

共識，對未來個案環評審查效率提高及產業發展推動將有助益。

四. 政策環評程序之啟動，不致影響既有進行中或審查中之開發案，政

策環評無否決權，僅具徵詢性質。

五. 未來透過環評法修法，強化政策環評，並引導個案管理開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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